
   

 

保险格式合同中的法律问题及解决途径 

文/邓春景 王晓敏 王卫东 

   随着保险业的飞速发展，保险格式合同大量应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保险合同的出现确实为
我国公司企业的发展和个人生活中的风险进行了有力的保障。但是随着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纠
纷不断出现，如何完善保险格式合同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一、保险格式合同中的法律问题 
   （一）保险格式合同的强制规定损害被保险人利益 
   保险事故发生后，对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给付保险金，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保险事
故的发生属于第三者责任的，被保险人也可以要求第三者进行赔偿。选择向谁要求赔偿是被保险人
的权利。但保险公司往往在合同中规定，被保险人在取得保险金之前，必须先行向第三方索赔。这
种约定限制了被保险人直接从保险人获得保险赔偿的权利；同时，强制被保险人提起诉讼，违反了
《民事诉讼法》的诉讼自愿原则，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责任。 
   （二）保险格式合同单方确定管辖法院，限制被保险人选择权 
   在保险格式合同中往往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本保险合同内容或理赔与保险人有争议不
能协商解决时，可以在合同约定的下列方式中选择一种解决途径：第一，提交被告所在地仲裁机构
仲裁；第二，依法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因保
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如果保险标的物是运输工具或者
运输中的货物，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
管辖。”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上述管辖法院中协商确定管辖法院。但保险公司却在格式条款中，限定
了被保险人协商时的选择范围，限制了被保险人的选择权。 
   （三）降低施救等费用的法定最高限额标准 
   《保险法》第4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损失所支付的
必要、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
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 支付上述费用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而在有些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
规定："经保险人同意的，由被保险人支付第三者的抢救费、施救费、仲裁及诉讼费、律师费赔偿
的总数额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责任限额的30％。"保险公司的上述
规定不论被保险人支付的施救等费用是否必要合理，一律限定最高不超过责任限额的30％，远远低
于法定的最高限额标准，违反了《保险法》的规定，实践中将会损害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二、解决保险格式合同纠纷的对策分析 
   （一）强化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我国虽然没有制定专门适用于格式条款的单行立法，但与格式条款有关的立法已有数部。如
《保险法》第18条对免除条款的说明义务规定，第31条确立了保险格式条款作不利于保险人解释原
则。保险人应本着遵循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确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免责条款，笔者认为保
险人应事先作出特别说明，以提请投保人注意，否则该条款应视为无效。 
   （二）借鉴国外立法模式，加大监管力度 
   保险格式合同中当事人经济地位的不对等性所可能导致的弊端，使得一贯强调"契约自由"的
一些欧美国家也注重加强行政机关对格式化保险合同的管理和监督。如美国虽然没有统一的保险
法，但各州分别制定适用于本州的保险法，相应地，各州专门设立有州保险委员会，对保险人进行
监管，包括对保险费率以及保险合同的格式和内容进行管理。 
   （三）加强行业自律规制保险格式合同 
   行业自律要求提供格式合同方对格式条款的公平合理性进行自我审查。保险人对自己在市场
经济中应有正确公平的定位，在提供格式合同的过程中应增强法律意识，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合
同的公平诚信原则，公平合理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使用通俗流畅的语言，拟定平等互利
条款。保险行业协会要积极主动利用各种形式宣传保险产品、保险承保流程和理赔须知，让消费者
购买保险明明白白，理赔时得到及时保障。这样可以从源头避免格式条款的无效及不利已方解释的
法律风险，同时在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经营形象和声誉。 
   （四）发挥消费者协会监督作用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协会可以就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反
映、查询、提出建议。当保险格式合同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内容时，消费者协会可以依法行使其

 



职能，促使保险人修改不公平的格式条款。消协可以开展对金融和保险行业的不平等格式条款征集
和点评活动，促使保险人尽早正视和修正不平等、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提高消费者对"霸王条款"的
认识，改善保险市场的消费环境。 
   当然，还可以利用新闻媒体工具做好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宣传，并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
为进行舆论监督；同时消费者自身对不公平格式合同要有维权意识，在遇到保险格式合同不合理并
损害了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要积极向消协投诉乃至诉诸法律（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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